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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概論  第十一課  歷代志 

簡介 

• 歷代志是希伯來聖經的最後一卷，其希伯來文名為「這些日子的事件」，這片語常用來指聖經歷

史學者所引用的官方歷史。 

• 在七十士譯本中，歷代志名為「被省略的事、餘下的事」。它是希伯來聖經中最被忽略的一卷，

原因如下： 

1. 長久以來，它被視為撒母耳記與列王紀的補充資料。 

2. 現代讀者很難讀完前九章，就是各支派的家譜，有人稱為「聖經的催眠藥」。 

3. 這卷書是舊約的最後幾卷，作者（編者）又與他所記載的事件間隔相當長的年代。 

• 耶柔米介紹他的撒母耳記和列王紀譯本時說，這幾卷包含了「所有神聖歷史的年代誌」，而稱這

兩卷為歷代志即源出於此。 

歷代志上簡介 

• 歷代志所記時代和列王紀相同，不同的是略去了一些人物和史實，例如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事略、

掃羅追索大衛的命、宮廷之變。有的已見舊約其他經卷，例如十二支派譜系，有的為本卷專有，

例如大衛為所羅門王所做的準備工作。 

• 前九章所記溯及亞當的譜系，是為引向大衛王朝，其記多為豐富尊榮，對大衛的失敗，偶有微詞，

亦極含蓄。 

• 作者應寫於被擄歸回之後，希望藉緬懷舊日王國光榮，重振與神立約的傳統。卷中頗多提到聖殿

的建造，聖殿成為團結以色列民的中心。 

歷代志下簡介 

• 歷代志下前半記述聖殿的建造和敬拜制度的建立，以耶和華為中心的國家，是大衛王位能堅立的

首要條件。 

• 之後記載所羅門死後一分為二的歷史，但本卷極少提及北國以色列，但作者仍切盼以民能以復合，

在劫後重建新國家。 

• 本卷一半以上介紹南國猶大諸王，或簡或詳，依年代而寫。聖殿在歷史中被破壞、污穢或予重修、

潔淨，國運也隨之衰弱而興盛，直至聖殿被巴比倫毀，國家跟著滅亡。 

歷史背景 

作者活在被擄歸回時期，因為： 

1. 作者報導了古列王的詔書（代下三十六22～23） 

2. 所羅巴伯歸回之後至少又經過兩代，而他活躍於主前第六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時期（代上三17

～24）。 

3. 百姓建殿所獻的「他連得」是紀念大利烏的波斯幣，在主前五一五年尚未鑄造，所以廣泛使用

需要一段時日。 

4. 作者經常大量引用撒母耳記和列王紀，以及其他書卷。歷代志對聖殿和利未人的工作分配甚感 

興趣，因此認為作者是利未人，也可能是利未人的音樂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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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代志上大綱 

• 譜系—自亞當至大衛王（一～九） 

• 大衛王朝的歷史（十～二十九） 

1) 王國的建立（十~十二） 

2) 迎約櫃入耶城（十三～十六） 

3) 籌備建造聖殿（十七～二十二） 

4) 管理聖殿的計畫（二十三～二十七） 

5) 建殿的最後囑咐（二十八～二十九） 

歷代志下大綱 

• 所羅門繼大衛為王和建殿(一~九) 

1) 所羅門的財富與智慧(一) 

2) 聖殿的建造與奉獻(二~九) 

• 猶大國諸王的歷史—自羅波安到被擄巴比倫(十~三十六) 

1) 所羅門王國的分裂(十~十二) 

2) 亞比雅作王(十三) 

3) 亞撒作王(十四~十六) 

4) 約沙法作王(十七~二十) 

5) 約蘭作王(二十一) 

6) 亞哈謝作王(二十二~二十三) 

7) 約阿施、亞瑪謝、烏西雅(二十四~二十六) 

8) 約坦、亞哈斯(二十七~二十八) 

9) 希西家作王(二十九~三十二) 

10) 瑪拿西作王(三十三) 

11) 約西亞及末代四王(三十四~三十六16) 

12) 耶路撒冷及聖殿被毀(三十六17~23) 

文學結構和神學信息 

一.聖經的歷史作家不單只是記下所發生的事，也在回覆當代讀者所關切的神學問題。歷代志的讀者

是回歸的團體，他們關心自己與神的關係，因此作者預備了另一份國家史來回答。 

二.歷代志分為三大部分： 

二之一.家譜（代上一～九） 

1. 為回答懷疑「神是否仍關心我們？」的人，作者從上一代一直追溯到亞當，他大聲宣告：「是

的！祂向來如此。」 

2. 作者對「以色列眾人」的關切，提供了包括所有支派（除了西布倫和但）的家譜，這表示： 

a. 表達他知道絕大多數人都有延續性。 

b. 顯示他也關心北方諸支派。 

c. 暗示他認為分裂絕非永久，亦不可取。 

d. 顯示他對這國家末後能復興存著期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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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對於回歸的團體，誰有資格作王或擔任祭司？社會地位、軍事責任、土地分配，和繼承權等問

題，在家譜中也可以得到答案。 

二之二.聯合王國（代上十～代下九） 

1. 理想化大衛與所羅門 

a. 除了大衛數點百姓一事，作者刪去損及大衛與所羅門形象的事，包括掃羅後裔的作對、兒子

們的惡行和反叛、大衛犯姦淫和殺人的罪。 

b. 作者還刪除所羅門對大衛仇敵的報復，而這是王國分裂的根本原因，作者把分裂的責任轉到

耶羅波安身上。 

c. 大衛與所羅門被刻劃成榮耀、順服與全勝的人物，他們不單得神祝福，還被全國擁戴，連羅

波安都受稱讚，因為他「遵行大衛和所羅門的道」。 

2. 彌賽亞編史法：大衛與所羅門在歷代志中，不僅存在於過去，也存在於末世盼望中，作者描寫

大衛王朝的榮耀，乃展現他對未來的盼望。 

3. 強調聖殿的建築：列王紀中，所羅門智慧在治理百姓。歷代志中，所羅門智慧表現在建築上。 

二之三.分裂後的王國（代下十～三十六） 

1. 神對罪的刑罰不一定都是延遲的，每一代都會因為自己的行為受到祝福或審判，這被稱為「立

即報復神學」。 

2. 所羅門獻殿時的禱告，以及神對那個禱告的回應，成為以後國史的「憲章」。 

3. 「尋求神」成為蒙福或受詛的關鍵。「自卑」或未能這樣做，會決定神的回應，相反的態度是

「離棄、撇下」，或「得罪、干犯」。「禱告」或「回轉」都出現在關鍵時刻。 

4. 敬虔與順服的行動都得到賞賜，如：成功興盛、爭戰得勝、多子多孫、廣受支持、軍容壯盛。

相反的，不順服與不忠心就會導致戰爭失利、不得民心和疾病。 

5. 除了宗教儀式上的冒犯、沒有自卑、沒有尋求神之外，與外國聯盟也代表未能信靠神，總是招

來審判。 

6. 惡王沒有進行任何建築工程，沒有許多妻子兒女，沒有大財富，沒有眾多的軍隊。 

7. 作者強調立即的報應，乃要警告歸回的團體不要自滿自足，或假定刑罰會像以前一樣延遲來到。 

展望新約 

1. 家譜能代表信徒的心聲：他們的名字必記錄在神子民的名冊上（但十二1;腓四3;啟三5，十三8）。 

2. 他們可以藉著歷代志所描寫大衛與所羅門的榮耀，預期大衛那更偉大的後裔將顯現的榮耀。 


